
 

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程序 

 

 

1) 院、系、所负责同志宣布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； 

2) 主席宣布开会； 

3) 导师介绍答辩人情况； 

4) 答辩人报告（一般 30 分钟，不超过 40 分钟）论文； 

5) 质疑，答辩； 

6) 委员会会议，其他人暂时退出答辩会场。宣读导师

和评阅人学术评语，对论文及答辩做出评价，并提

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建议； 

7) 宣布答辩委员会决议。 

 
 
 
 

郑州大学水资源与水利经济研究所 
2005 年 5 月 8 日     

 


